关于落实2025年度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长治高新区，各有关单位：
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晋政办发〔2017〕148号）《省级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晋财教〔2019〕5号）和《关于强化市场主体倍增要素服务保障的若干措施（试行）》（晋政办发〔2022〕7号）等的相关规定，现就落实2025年度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奖励对象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规定范围内的奖励对象，详见附件。
二、奖励标准和范围
符合政策规定范围的奖励对象，奖励标准详见附件。
三、申报材料及程序
详见附件。
四、申报要求
1.本次申报采用纸质版材料和PDF扫描件同步提交。
2.在2025年及之后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单位不予奖励；存在科研诚信不端行为的单位或个人不予奖励；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的单位或个人不予奖励。
3.各申报单位应如实填报相关数据，对填报资料真实性负责。
五、报送时间
高新技术企业奖补申报时间要求见附件2。其他奖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9日。
六、联系方式
详见附件。 
附件：1.关于落实支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奖励资金的通知 .wps
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认定或整体迁入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奖补申报的通知 .doc
3.关于落实2025年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认定奖励资金的通知.wps
4.关于落实2025年第十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奖励资金的通知.doc
5.关于申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相关奖补资金的通知.wps
6.关于落实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相关奖励政策的通知.wps
 
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4月10日
